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視覺藝術展覽申請要點
1、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人文素養，厚植文化底蘊，鼓勵藝術家創作及培育具潛力之藝術創作者發表其成果，以確實提昇公民美學與藝術聆賞美感，特訂本要點。

2、 展覽方式分為：申請展、邀請展、策劃展、推廣展等四類。
（一）申請展：申請展覽之個人或團體需經本中心所遴聘之『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由本中心另函通知並予以安排展出場地（場地由審查委員會決定之，申請者不得異議）及檔期。審查通過後之個人未滿三年，團體未滿二年（臺南市政府立案之藝文團體不在此限），不得再提出申請。

（二）邀請展：具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本中心邀請展出。

1曾任全國及本中心美展之評審、評議委員者。

2曾受邀或申請個展於各公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者（備證明文件影本）。

3具『府城美展』各類前三名累計達三次者。

（三）策劃展：由本中心工作團隊或邀請國內知名策展人策劃辦理。
（四）推廣展：以臺南市政府立案之藝文團體及學校相關美術科系之畢業成果展為對象。場地、檔期之安排由本中心規劃，如有異議視同放棄。

1為扶植本市立案之藝文團體永續發展及鼓勵會員之創作，該團體如欲展出，得於二年前行文本中心，提出展覽之申請【請隨函檢附立案証件之影本】。

2為落實政府藝術教育推廣紮根之目標，學校畢業成果展由學校或相關系所於二年前，以公函方式提出申請。

3、 申請展覽應注意之事項：

（一）申請展覽之個人或團體需填寫『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視覺藝術展覽申請表』（如表一、表二），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每年十月底前送（寄）達本中心【臺南市七O一東區中華東路三段三三二號－視覺藝術課 收】。

（二）申請個展者需繳交二年以內作品之照片（五×七吋）十五至二十張。聯展每位參展者，需繳交作品之相片（五×七吋）三張。（送審作品資料審後由本中心存檔，不予退回）。

（三）送審資料以作品照片為主，必須清晰，畫冊專輯、作品幻燈片不予審查，照片背面右上角以中文正楷填寫編號、作者、作品名稱、創作年代、創作媒材、尺寸等。

（四）審查通過後展覽之檔期、場地由本中心安排不得異議。

（五）本中心展覽審查會議日期，訂於每年十一月份，擇日召開。

（六）展覽審查：由本中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

      評審委員資格，應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曾任全國及本中心美展之評審、評議委員者。

2 曾受邀於各公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個展者。

3 作品曾受各公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典藏者。

4 具備國內大專院校美術、視覺藝術等相關科系教授資格者。

四、本中心展覽場地如下（平面圖如附件）：

（一）文物陳列館一樓：面積計一百二十坪。

（二）第一藝廊（文物陳列館二樓）：面積計九十坪。

（三）第二藝廊（演藝廳地下室）：面積計六十五坪。

（四）第三藝廊（國際會議廳地下室）：面積計五十五坪。

五、申請展覽經本中心排定後，未能如期展出者，應於排定日期前六個

月以書面通知本中心，以便展延作業之處理。未依規定辦理者，本中心二年內不再接受該團體或個人之展覽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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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表二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視覺藝術展覽審查作品申請表
